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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批樊容昌違背公眾信任 失700萬長俸患抑鬱故輕判
地政助理署長騙租津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樊

容昌早前承認詐騙政府房屋津貼逾160萬元，昨於區域

法院被判監禁8個月，緩刑兩年。法官判刑時表示，被

告的行為違背公眾賦予的信任，一般案例可判處即時

監禁，鑑於被告今次喪失逾700萬元長俸，並已償還了

逾300萬元給政府，又在案發後患上抑鬱，亦曾企圖自

殺，才例外予以輕判。樊容昌聞判後走出犯人欄，在

庭中與親友互相握手、擁抱，表現平靜。

法官鮑禮賢判刑時指責被告欺騙政府長達7年，
是愚蠢及貪婪的行為，亦違背了公眾的信任，

一般可判處即時監禁。然考慮到案件事發已久，控
方延遲檢控；被告亦充分與廉政公署合作，並已償
還了逾300萬元，且沒有案底紀錄，及獲不少人呈遞
多封求情信，事件對被告家人亦造成一定的影響。
法官又指出雖涉案物業或可供出租，被告可能因此
得益，然被告亦因此賠上逾700萬元的長俸，才格外
予以輕判。法官又指被告患有抑鬱，及有自殺傾
向，同時亦患有糖尿病，被告的身體及精神狀況均
不適合社會服務令，故判以緩刑，並令被告須賠償

被詐騙的房屋津貼連利息約368萬元。

騙政府7年逾160萬津貼
案情指被告樊容昌任職政府測量師時，於1983年

以90萬元購入太古城逸天閣寓所後成立一間空殼公
司，由其外母及小姨作董事。至1989年政府修例，
禁止租屋津貼申請人的租用物業為親屬公司所擁
有，被告於是將公司改由好友出任董事。被告隱瞞
自己擁有此單位業權，向政府訛稱以6,500元至2.5萬
元租住該單位，5度提交自行租屋津貼申請表，虛假
表示自己符合資格，在1987年至1995年間詐騙政府

逾160萬元津貼。被告去年11月4日被廉署拘捕，被
控5項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控罪。

任職公僕40年月入12.6萬
樊容昌於1971年加入工務司署，任職公務員長達

40年，現隸屬港島區及地政處總部，月入約12萬6千
元，正在休假中。早前求情指他已償還給政府連利
息逾300萬元，加上他可能因此失去的700萬元長
俸，被告損失約千萬元。而案發至今，被告一直心
情低落，須接受精神及心理治療，更一度有過自殺
念頭。

港男背包藏8信鴿闖關

盧昕傑恐嚇D先生 豔照上載「同志網」「猛男豔照」案　首名TVB男演員作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無㡊電視一

批男藝人及港男捲入「猛男豔照」案，當紅
小生羅仲謙、袁偉豪及彭冠期，Ｏ記總督察
吳樂俊等人先後被警方憑「豔照」認出，而
被召往助查，由於該批35名「壯男」表示完
全自願拍照，故未被列為控方證人。涉及拍
下「猛男豔照」的富商被告劉定成，昨在區
域法院否認2項非禮及2項刑事恐嚇3名男藝
人罪名受審，案中部分事主開始作供。同案
劉的契仔盧昕傑則承認一項刑恐罪，續獲保
釋至案件審結後始宣判。

案中兼職演員C先生「失蹤」
是宗10多萬張警察及藝人寫真照片案，案

中原有4名事主A、B、C、D，但由於現年27
歲的C先生「失蹤」，警方至今未能尋獲他
蹤影，昨控方決定將涉及C先生的非禮罪名
撤銷。根據控方的開案陳詞，C先生於案發
的2007年時，是無㡊電視的兼職演員，C在
某天接獲被告來電相約試鏡，怎料被告「飛
擒大咬」，拍攝時突伸手入C的褲內捏弄其
陽具，更即時要求「交歡」，C拒絕並離開
單位。
首名被控方傳召出庭作供的B先生曾參加

「港男選美」，現為電視演員，並自設影樓。
他憶述稱，於2005年暑假他途經銅鑼灣伊利
沙伯大廈附近時，現年62歲的被告劉定成將
他截停問有否興趣當時裝品牌模特兒，並即
場在街頭為他拍下一些照片。2日後劉再相
約B見面，帶他到跑馬地山光道愉寶大廈一
單位拍照。B稱起初被告僅拍攝他的大頭
相，後叫他換上性感內褲，並指其下體角度
不好而多次用手擺弄，B表示「你講便可，
我會自己就位」。後被告更叫他全裸，揚言
很多演員都影過全裸照，並向他展示數個頗
出名男演員的「豔照」相簿。被告又稱認識
娛圈高層可介紹他入行，結果B因已拍下很
多照片，且欲盡快影完就走，故同意脫去內
褲再讓對方拍照，2小時後才穿回衣服由被
告陪同離開。

B激動庭上聲言我不是「基」
當辯方展示「豔照」反指是他先主動挑

逗，張開雙腿展露臀部，伸出舌頭引誘被告
時，B激動聲言我不是「基」。B又披露拍照
期間，劉問他有否興趣陪闊太「過夜」，每
晚可獲5千至1萬元報酬，他表示沒興趣，之
後被告再致電相約他陪闊太飲茶，但他都沒

有理會。B承認事後他向被告介紹其他模特
兒拍照，希望藉此取回自己的裸照，B稱：
「我知這樣做很自私，但我為求自保。」

現年32歲的A先生，早於2003年4月在北角
區遇上劉，劉表示在電視看過A拍的廣告，
所以邀請他拍攝「性產品」硬照，A被帶到
北角城市花園酒店開房拍豔照，初時先在酒
店的健身室拍內褲照，然後轉往酒店房間拍
攝較性感照片，劉向A提供了4條至5條性感
內褲更換，但拍攝期間卻抓緊A的陽具，令
他感尷尬及厭惡而喝令停手，但劉卻問他有
否興趣做「鴨」，A即時拒絕，並要求取回相
片，但劉拒絕。控方指，數星期後A接到劉
的電話，再次問他有否興趣做「鴨」，並揚
言難保其豔照不會公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海龍、通訊

員 蔣昕 深圳報道）一個普通背包竟
內藏8隻活生生的信鴿，每隻都被綁起
不能動彈。5月13日，一名港漢子企圖
帶㠥該批信鴿過關，被皇崗海關關員

當場抓獲。這是該關今年以來首次在
旅檢現場查獲未經檢疫的活體鳥類。
據當事人交代，這些信鴿是準備帶往
廣州參加某信鴿比賽。案件已移交口
岸檢驗檢疫部門跟進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身材高大英
俊的26歲被告盧昕傑，為同案被告劉定成
的契仔，2人常「出雙入對」，盧昨承認一
項刑事恐嚇D先生罪名，內容指D先生拒
絕再為劉拍豔照後，盧受指示致電恐嚇
D，揚言將對方之前所拍豔照上載於「男
同志網頁」，D感驚怕及擔憂，恐「露械」
照被上載後聲譽嚴重受損。
控方指，D先生是兼職模特兒，2008年

8月11日晚他在銅鑼灣街頭遭被告劉定成
「兜搭」，劉聲稱自己叫Jackie，正尋找模
特兒拍時裝照，雙方相約翌日在跑馬地一
單位拍照，劉要求D穿上性感內褲，令陽
具展露於鏡頭前，事後D後悔拍下該等豔
照，後為逃避劉，一直堅拒出來見面。
同月21日，D接獲盧昕傑2次來電，指

斥D做了壞事，將會把其豔照上載於男同
志網頁，D聽後極度恐慌，擔憂聲譽受
損，翌日再接到劉定成的的恐嚇電話，對
話長達2小時。D坦言後悔拍下照片，表
明不再為對方工作。劉卻直斥D極不負責
任，又揚言會派人搞其女友，並拍下她的
床上照。D驚恐哀求劉放過他。

盧稱被拍裸照只好順從
盧昕傑於2008年9月1日遭警方拘捕，警

誡下承認是受人指示打電話恐嚇D，「我
無辦法，因為自己都被拍下照片，我不敢
違抗命令。」盧續稱他於2004年勝出一次
保齡球比賽後，有人聯絡他拍一些裸照，
他事後為取裸照，只好順從對方的指示辦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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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樊容昌認詐騙房津160萬。


